
附件2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内违规建设拌合站、钢筋

加工场地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内，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违规建设拌合站、钢筋加工场地，并占用耕地39.5亩。

	整改责任主体
	安顺市党委和政府

	整改目标
	依法依规查处国家地质公园违规建设项目，完成生态修复。

	整改措施
	1.依法依规查处耕地、草地生态破坏行为。

2.对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内已违规占用土地，开展地质环境影响评估论证并出具评估报告，结合评估报告办理地质公园临时用地手续，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生态修复。

3.加强国家地质公园常态化监管，杜绝再次发生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4.对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措施一：依法依规查处耕地生态破坏行为。
关岭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对违法占地行为进行立案，经实地勘测核查和比对关岭县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岗乌拌和站项目实际违规占用土地面积20.16亩，其中：耕地9.92亩，其他农用地0.51亩，未利用地9.73亩。该案件于2025年4月15日已依法查处结案，处以罚款6.7125万元。

措施二：对已占用土地开展地质环境影响评估论证，结合评估报告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贵州黔通地环科技有限公司对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岗乌拌和站项目压占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区域开展地质环境影响评估，专家评审意见提出“项目未对地质公园内重要地质遗迹一关岭生物群及其赋存地层造成破坏，对地表环境造成较小的不利影响，服务周期结束后及时做好生态恢复治理工作。”结合评审意见由安顺市自然资源局批复了拌合站临时用地手续，待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土地复垦。

措施三：积极加强国家地质公园常态化监管，杜绝发生新增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制定印发《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自然保护地巡护管理制度（试行）》。督察以来开展日常巡查72次，大排查4次。截至目前，暂未发现地质公园新增违规违法建设及环境破坏等相关问题。

措施四：对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及时启动生态损害调查工作，按照专家组意见与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磋商并签订赔偿协议，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10月9日缴清赔偿费2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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